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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 台 学 院 审 计 处 审 计 通 知 书
茅院专审通字〔2022〕001 号

实验实训教学中心、资产管理处、科研处、计划财务处：

根据《茅台学院内部审计规定》和《茅台学院2022 年专项审

计工作方案》的要求，审计处将于 10月 1日起对你单位 2021 年

度大型仪器设备使用情况进行审计。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审计范围

2021 年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期间大型仪器设备使用情况

二、审计时间

2022 年 10月 15日至 12月 15日

三、审计内容

1. 摸清学校单台价值在 10 万元以上（包括 10 万元）仪器

设备存量；

2. 机时利用情况。每台设备用于教学、科研、社会服务的

使用机时数与定额机时数之比。；

3. 人才培养情况。每台设备上培训的能够独立操作的学生、

教师和其他人员数量；

4. 开展实验情况。每台设备完成的教学、科研及科研合作、

校外承担的社会服务项目数量；

5. 教学科研成果。每台设备获得国家级、省级奖励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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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已授权发明专利情况；在核心刊物发表论文情况；

6. 社会服务收入情况。每台设备对外开展科研协作、分析

测试、技术培训等取得的收入情况；

7. 日常管理情况。安全、管理是否规范、有效，管理人员

是否尽职尽责；使用记录和技术档案是否齐全、完整。

四、组织领导

学校成立专项审计工作小组。

审计组组长：母 杰

审计组主审：汪秋韵

审计组成员：付应会 何远丽 何志恒

五、审计要求

1.实验实训教学中心、资产管理处等相关部门要积极配合，

根据审计要求及进展情况，及时提供有关资料，确保审计工作按

照规定进度要求完成。

2.审计人员在审计过程中必须按照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原

则，坚持规范审计与服务指导相结合，严格执行审计工作程序，

严守审计工作纪律。

3.针对审计发现的问题，相关部门及人员要立行整改，强化

整改成果运用，进一步促进工作开展；针对审计发现的违纪违法

等重大问题，审计处将移交学校相关部门处理。

请你单位接到通知后准备好审计所需相关资料，并配合审计

人员开展此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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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须提供审计资料清单

审计处

2022 年 9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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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须提供审计资料清单

1.审计期间实行的所有内控管理制度；

2.审计期间单台价值在 10 万元以上（包括 10 万元）仪器设

备的使用记录和维护维修记录等；

3.审计期间单台价值在 10 万元以上（包括 10 万元）仪器设

备的有效机时记录；

4.审计期间单台价值在 10 万元以上（包括 10 万元）仪器设

备能够独立操作的学生、教师和其他人员数量；

5.审计期间使用单台价值在 10 万元以上（包括 10 万元）仪

器设备完成的教学、科研及科研合作、校外承担的社会服务项目；

6.审计期间使用单台价值在 10 万元以上（包括 10 万元）仪

器设备取得的获奖证书、授权专利证书和论文；

7.审计期间使用单台价值在 10 万元以上（包括 10 万元）仪

器设备出版的刊物；

8.审计期间使用单台价值在 10 万元以上（包括 10 万元）仪

器设备取得的财务收入清单；

9.其他资料：视审计情况再行沟通提供。


